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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西北
區8樓
承辦人：洪嘉
電話：02-27208889或1999轉1280
傳真：02-27252869
電子信箱：katiehung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臺北市中山區永安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8月12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學字第1143087483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衛福部來函影本、該部修正後「重大家庭暴力事件研討及策進實施計畫」、「重

大家庭暴力事件個案檢討報告（空白表）」各1份 
(38760332_1143087483_1_ATTACH1.pdf、38760332_1143087483_1_ATTACH2.
pdf、38760332_1143087483_1_ATTACH3.pdf)

主旨：轉知衛生福利部修正「重大家庭暴力事件研討及策進實施

計畫」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市家暴防治中心114年8月6日北市家防成字第

1140136518號函及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4年8月7日臺

教國署學字第1140075845號函轉衛生福利部114年7月31日

衛部護字第1141460851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計畫修正重點如下：

(一)修正實施流程：

１、查重大家庭暴力案件常因被害人居所地、犯罪地、結

果地不一而衍生管轄爭議，考量是類案件通報來源多

為警察機關，爰明定由偵處該案之警察機關所在地縣

市政府召開重大家庭暴力案件檢討會議。惟該案件如

為他縣市政府評估或處遇中，考量原管轄縣市政府對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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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件資訊之掌握度及飽和度佳，爰增訂但書規定，由

原管轄縣市政府召開檢討會議。

２、考量實務上部分個案死亡原因尚待確認，爰明定是類

案件應先報請衛生福利部同意後，始得延後召開，且

地方政府應定期追蹤案件司法進度。

３、為提升案件資訊之飽和度，明定應提供相關服務紀

錄、檢討建議事項及出席檢討會議所涉及之網絡單位

人員範圍，併同修正檢討報告填報格式，以完整呈現

各防治網絡單位介入情形。

４、考量各季所發生之案件數多寡不一，且部分案件過往

無通報紀錄，亦未有其他防治網絡單位介入，全數納

入衛生福利部重大家庭暴力事件個案研討會議討論，

實難達到檢討效益，爰修正中央機關召開前開會議之

次數及論範圍之規定。

(二)建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協處機制：考量重大家庭暴

力案件常涉及多重議題，為完善各網絡防治機制，爰明

定得移請本次事件所涉議題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協

處機制。

三、檢送衛福部來函影本、該部修正後「重大家庭暴力事件研

討及策進實施計畫」、「重大家庭暴力事件個案檢討報告

（空白表）」各1份（如附件1—3）。

正本：臺北市立大學、國立臺灣戲曲學院附設國中小部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私立
各級學校（含附設國立中小學及市立幼兒園）、臺北市各私立幼兒園(臺北市私
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、奎山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市奎山實驗高級中等學校、臺北市
私立新民國民小學、臺北市私立中山國民小學、臺北市私立立人國際國民中小
學、臺北市私立青年幼兒園、臺北市私立百家姓幼兒園、臺北市私立六三幼兒
園、臺北市私立忠義幼兒園、臺北市私立星莆幼兒園、臺北市私立道生南港幼兒
園、臺北市私立惠生幼兒園、臺北市私立晴晴幼兒園、臺北市私立心惠幼兒園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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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私立陽光森林麗湖幼兒園除外)、臺北市非營利教保服務機構(臺北市經國
三民非營利幼兒園(委託德育學校財團法人德育護理健康學院辦理)(已停用)除
外)、臺北市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、臺北市私立逸仙幼兒園、臺北市私立甲子
園幼兒園、臺北市私立亞瑟王皇家幼兒園、臺北市多元教育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
心、臺北市私立太和綠意幼兒園、恩慈美國學校Grace Christian Academy、臺
北韓國學校Taipei Korean School、臺北市日僑學校、臺北市私立道明外僑學校
Dominican International School、財團法人台北歐洲學校、臺北復臨美國學校
Taipei Adventist American School

副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學前教育科（含附件）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技職教育科（含附
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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